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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市 2026 年度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

排查项目（危险区核定）

1 建设内容

1.1 山洪灾害危险区核定

危险区核定是“风险调查与重点隐患排查”任务最为核心和重要的工作，本年

度针对全市 4个重点小流域开展危险区核定工作，本次工作是将以往山洪灾害调查

与评价、小流域隐患调查、危险区动态管理清单等内容结合最新防御要求进行整合，

主要包括以下 3个方面。

1.防御对象基础信息更新

由于近年来山洪灾害多发频发、移民搬迁、行政区调整、新农村建设等情况，

很多防御对象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更新山洪灾害防治村、重要经济活动区、企事

业单位和旅游景区等防御对象的基础信息，包括防御对象名录、居民户户数、人口

数量及宅基地高程等；补充开展沟道控制断面测量，复核更新河道床沙质信息，调

查分析成灾水位和成灾流量。

2.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

针对孕灾环境和放大山洪灾害风险的主要因素，调查跨沟道路或桥涵阻水、塘

（堰）坝挡水、沟道和滩地人类活动占地、多支齐汇、干流顶托、低洼地积水、洪

水改道或者漫流、临河滑坡体、高含沙山洪（或伴生泥石流）等加重山洪灾害影响

的风险隐患，分析隐患激发下的淹没影响情况。

3.危险区信息集成

以小流域治理单元为单位，评估危险区现状防洪能力，复核更新临界雨量、临

界水位、临界流量等，综合确定预警指标，支撑山洪灾害动态预警；分析典型频率

洪水淹没范围；基于复核更新后的山洪防御基础数据，结合重点隐患排查与影响分

析成果等，修订危险区相关信息，优化转移路线和安置点；集成危险区各类要素，

包括户数、人口、责任人、风险隐患、预警关联测站、预警指标及转移路线和安置

点、淹没范围等信息，编制危险区清单，绘制危险区防御图，成果可纳入县、乡（镇）、

村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

1.2 总技术要求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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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6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工作要求的通

知》（办防〔2025〕202 号）；

（2）《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 2026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及运维工作

要求〉的通知）》（内水防御〔2025〕41 号）；

（3）《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管理办法》（水汛〔2014〕80 号）；

（4）《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技术要求》（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2013

年 10 月）；

（5）《山洪灾害调查技术要求（试行）》（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2014 年

3 月）；

（6）《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技术要求（试行）》（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2014

年 3 月）；

（7）《山洪灾害预警指标检验复核技术要求》（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2016

年 9 月）；

（8）《省级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技术要求（试行）》（水利部防御司，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2020 年 9 月）；

（9）《山洪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指导意见》（国家防办，2015 年 11 月）；

（10）《山洪灾害动态预警指标分析技术要求（试行）》（水利部防御司，全

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2021 年 3 月）；

（11）山洪灾害危险区动态管理清单编制指南（水利部防御司，全国山洪灾害

防治项目组，2021 年 3 月）；

（12）水利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水

防〔2022〕97 号）；

（13）《省级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建设技术要求（2023 年修订版）》；

（14）《山洪灾害风险调查与重点隐患排查技术要求》（初稿）；

（15）《山洪灾害预警指标动态调整应用工作指南》（初稿）。

2 危险区核定

依据下达的 2026 年度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提升小流域治理单元任务核定危险区。

一是更新山洪灾害防治村（行政村和自然村组）、企事业单位和旅游景区等防御对

象基础数据（包括防御对象名录、居民户、人口及房屋高程等），调查跨沟道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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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涵阻水、塘（堰）坝挡水、沟道和滩地人类活动占地、多支齐汇、干流顶托、低

洼地积水、临河滑坡体、高含沙山洪（或伴生泥石流）等风险隐患，根据需要补充

测量沟道控制断面，调查成灾水位、成灾流量；二是分析典型频率和风险隐患影响

下的洪水淹没范围，确定危险区（包括户数、人口、关联测站、转移路线和安置点

等基础信息），复核更新预警指标；三是集成危险区要素，编制危险区清单，绘制

危险区防御图，纳入山洪灾害防御预案。

2.1 实施范围

根据水利部山洪灾害防治项目任务安排，2026 年安排乌兰察布市 4 个重点小流

域开展危险区核定，名录详见表 1。

表 1 乌兰察布市重点小流域危险区核定详情表

序号 小流域名称 小流域编码 流域面积 所在县 所在盟市

1

内蒙古自治区内陆

河水系玻璃忽镜河

002

NMWKF58001

K0000000
248.298149 商都县 乌兰察布市

2

内蒙古自治区内陆

河水系玻璃忽镜河

003

NMWKF58001

RE000000
291.177177 商都县 乌兰察布市

3

内蒙古自治区内陆

河水系赛音呼都格

高勒 004

NMWKF1L001

L0000000
299.853422 商都县 乌兰察布市

4
内蒙古自治区内陆

河水系色气沟 005

NMWKF1K001

R0000000
207.300882

察哈尔右翼中

旗
乌兰察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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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技术要求

根据山洪灾害调查的总体目标要求，本次危险区核定由乌兰察布市水旱灾害防

御技术中心统一组织实施。本年度依据下达的 2026 年度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提升小流

域治理单元任务核定危险区，本项任务主要包括准备工作、危险区山洪风险调查与

评估、危险区重点隐患排查与评估、危险区预警指标确定、复核与站点关联、危险

区信息集成，本项任务技术路线要严格按照《技术要求》中第三章及第五章至第八

章的具体要求实施，其中主要内容及需特别注意内容如下：

1. 准备工作：以内业工作为主，完成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已有成果梳理与补充，

内业初步排查、工作底图绘制等工作内容。

已有成果梳理主要是以小流域治理单元为单位，基于地理信息平台开展工作，

充分运用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已有数据基础，将小流域治理单元的流域边界、水系图

层、现有山洪灾害防御对象图层、防御设施图层以及涉水工程等图层与最新时相高

分辨率遥感影像或地图服务叠加，标注名称，形成“临时工作底图”。

内业初步排查主要是针对防御对象（危险区/危险区片）、风险隐患，以及现场

测量需求，开展内业排查。

工作底图绘制主要是加入内业信息完善、空间图层纠偏和补充等修正成果、拟

测绘地点和区域，绘制形成内业工作成果图。

2. 危险区山洪风险调查与评估：以小流域治理单元为单位，开展危险区山洪风

险调查与评估。主要包括危险区外业调查、设计暴雨洪水分析、典型频率洪水淹没

范围与影响分析、现状防洪能力与风险等级评估。

危险区外业调查主要是以小流域治理单元为单位，以危险区为核心，开展外业

调查。采用现场目测、走访询问和辅助测量工具等方式，获取待调查防御对象信息。

设计暴雨洪水分析主要是选择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小流域设计暴雨洪水计算方

法，对各个防灾对象所在小流域进行设计暴雨洪水分析计算。其中特别注意的是，

暴雨计算时要采用最新长序列降雨资料计算，各地针对暴雨典型历时的确定应根据

当地的暴雨特性及自身山洪灾害预警需求，增加相应预警时段的设计暴雨典型历时。

典型频率洪水淹没范围与影响分析主要是以及根据 5 个典型频率洪水洪峰水位

（在《技术要求》5 年一遇、20 年一遇、50年一遇和 100 年一遇的基础上补充增加

10 年一遇）及人口和房屋沿高程分布情况，分析评价防灾对象防洪能力，得到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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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没影响分析成果。

现状防洪能力与风险等级评估主要是在设计洪水计算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沿河

村落、集镇和城镇等防御对象的现状防洪能力，为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人员转

移、临时安置等提供支撑。山洪灾害危险区风险等级划分采用综合评价法，综合考

虑山洪灾害危险区防洪能力、历史山洪事件、预警转移风险、人口规模、特殊人群、

企事业单位、转移避险路线及孕灾环境共 8 项指标，按权重对指标赋分，将山洪灾

害危险区风险等级划分为极高风险、较高风险和一般风险三个等级。风险等级划分

方法如下：

防洪能力等级判别。根据山洪灾害危险区对应的防洪能力现状，将山洪灾害危

险区当前的防洪能力划分为弱、中等、较强、强四个级别，具体划分标准见表 2。

表 2现状防洪能力级别与分级指标

现状防洪能力级别 分级指标

弱 防洪能力＜5 年一遇

中等 5 年一遇≤防洪能力＜10 年一遇

较强 10 年一遇≤防洪能力＜20 年一遇

强 防洪能力≥20 年一遇

历史山洪灾害事件等级判别。历史山洪灾害事件划分采用山洪灾害危险区近 20

年历史上发生过的影响较大的历史山洪事件次数判定，将山洪灾害危险区历史山洪

灾害事件划分为多发、少发、无三个级别，具体划分标准见表 3。

表 3历史山洪事件级别与分级指标

历史山洪灾害事件级别 分级指标

多发 山洪灾害危险区曾发生过 2次及以上影响较大的山洪灾害事件

少发 山洪灾害危险区曾发生过 1 次影响较大的山洪灾害事件

无 山洪灾害危险区未曾发生过影响较大的山洪灾害事件

注：山洪灾害危险区有人员伤亡或房屋损毁即可认定发生过影响较大的历史山洪事件。

预警转移风险等级判别。预警转移风险划分采用山洪灾害危险区控制断面汇流

时间进行判定，将山洪灾害危险区预警转移风险划分为特急、急、较急、一般四个

级别，具体划分标准见表 4。

表 4预警转移风险级别与分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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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转移风险级别 分级指标

特急 汇流时间＜1小时

急 1 小时≤汇流时间＜3 小时

较急 3 小时≤汇流时间＜6 小时

一般 汇流时间≥6小时

注：汇流时间是指从洪水开始起涨至洪峰所用时间。对于未开展山洪灾害分析评价的山洪灾

害危险区，可根据已有资料查涨势最快的历史洪水，将洪水开始起涨至洪峰所用时间初步估算为

汇流时间。

人口规模等级判别。人口规模划分采用山洪灾害危险区内常住人口数量进行判

定，将人口规模划分为重大、大、较大、一般四个级别，具体划分标准见表 5。

表 5人口规模级别与分级指标

人口规模级别 分级指标

重大 危险区人口≥120 人

大 60 人≤危险区人口＜120 人

较大 20 人≤危险区人口＜60 人

一般 危险区人口＜20 人

特殊人群。特殊人群划分采用山洪灾害危险区内特殊人群数量进行判定，将特

殊人群划分为多、一般、少、无四个级别，具体划分标准见表 6。

表 6特殊人群级别与分级指标

特殊人群级别 分级指标

多 危险区特殊人群数量≥10 人

一般 5人≤危险区特殊人群数量＜10 人

少 1 人≤危险区特殊人群数量＜5 人

无 危险区无特殊人群

注：山洪灾害危险区特殊人群是指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孕、幼等转移不便人群。

企事业单位。危险区企事业单位划分采用危险区内学校、医院、工业企业、旅

游景区等流动人员聚集地的数量判定，将危险区企事业单位划分为有、无两个级别，

具体划分标准见表 7。

表 7危险区企事业单位级别与分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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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级别 分级指标

有 企事业单位数量≥1

无 无企事业单位

转移避险路线。转移避险路线划分采用山洪灾害危险区转移避险路线长度进行

判定，将转移避险路线划分为难、较难、一般三个级别，具体划分标准见表 8。

表 8转移避险路线级别与分级指标

转移避险路线级别 分级指标

难 转移路线长度＞2.16 公里

较难 1.08 公里＜转移路线长度≤2.16 公里

一般 转移路线长度≤1.08 公里

孕灾环境。孕灾环境划分采用危险区相关山洪风险隐患数量进行判定，将孕灾

环境划分为严重、较重、一般三个级别，具体划分标准见表 9。

表 9孕灾环境级别与分级指标

孕灾环境级别 分级指标

严重 山洪风险隐患数量≥2

较重 山洪风险隐患数量＝1

一般 山洪风险隐患数量＝0

注：山洪风险隐患包括桥涵阻水、塘坝（淤地坝）溃决、沟滩占地、多支齐汇、干流顶托、

沟道束窄、急弯、低洼地等可能加重山洪灾害影响的风险隐患。

等级评分与划定，参照表 10 按权重对 8类风险指标赋分。

表 10 山洪灾害危险区各指标权重及赋分表

指标 权重 等级与分项参考分值

防洪能力 0.55
级别 弱 中等 较强 强

分值 100 75 50 30

历史山洪灾害

事件
0.05

级别 多发 少发 无

分值 100 75 50

预警转移风险 0.11
级别 特急 急 较急 一般

分值 100 75 50 30

人口规模 0.05 级别 重大 大 较大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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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权重 等级与分项参考分值

分值 100 75 50 30

特殊人群 0.07
级别 多 一般 少 无

分值 100 75 50 30

企事业单位 0.03
级别 有 无

分值 100 50

转移避险路线 0.04
级别 难 较难 一般

分值 100 75 50

孕灾环境 0.1
级别 严重 较重 一般

分值 100 75 50

按照权重和赋分情况计算山洪灾害危险区对应分值，按照公式（1）计算，参照

表 11 确定山洪灾害危险区的等级。

R =
i=1.2…n

n=8

ai × bi�

式中：R为山洪灾害危险区对应分值，a为指标 i 的权重，b 为指标 i的分项分

值。

表 11 山洪灾害危险区等级确定表

山洪灾害危险区等级 山洪灾害危险区对应分值（R）

Ⅰ级（极高风险） R＞70

Ⅱ级（较高风险） 45＜R≤70

Ⅲ级（一般风险） R≤45

注：近 5 年发生过山洪灾害直接致人死亡事件的危险区可直接判定为极高风险。

3. 危险区重点隐患排查与评估：以小流域治理单元为单位，以危险区为核心，

针对孕灾环境和放大山洪灾害风险的主要因素，调查跨沟道路或桥涵阻水、塘（堰）

坝挡水、沟道和滩地人类活动占地、多支齐汇、干流顶托、低洼地积水、洪水改道

或漫流、临河滑坡体、高含沙山洪（或伴生泥石流）等加重山洪灾害影响的风险隐

患，分析其影响情况，探讨极端情况下危险区可能的情景，支撑山洪灾害监测预警

和应急转移避险。主要包括孕灾环境分析、风险隐患排查、风险隐患影响分析、其

他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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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灾环境分析主要是通过内外业结合，分析判断流域孕灾环境，主要包括流域

特征、松散固体物源和高位水体等方面。

风险隐患排查主要是根据内业初步排查出的相关隐患要素，通过外业调查概化

计算结构阻水面积，获取阻水面积比、阻水库容等信息，确定隐患要素。

风险隐患影响分析主要是通过计算得出各类隐患要素的淹没范围，分析确定可

能受影响的范围及防治对象。

其他影响分析主要是分析临河滑坡体、高含沙山洪、伴生泥石流淹没影响情况。

4. 危险区预警指标确定、复核与站点关联：在小流域范围内，全面摸排，新增

调查防御对象（危险区等）需要分析确定预警指标，以往偏差较大的防御对象需要

对已有预警指标进行复核和修正，还应加强防御对象（危险区等）与监测站点和风

险隐患关联关系的相关分析。

其中根据内蒙古地区特殊情况，预警时段中的典型时段应选取从 0.5 小时至汇

流时间段的 N个典型预警时段，例：汇流时间是 5小时，则典型预警时段应包含 0.5

小时、1小时、2小时、3 小时、4 小时、5 小时。

确定预警指标时要梳理危险区上游测站关联情况，对于多站关联的危险区时，

要对每个站运用算术平均或泰森多边形等方法折算面雨量作为预警指标。

5. 危险区信息集成：编制危险区清单集成危险区基本信息并绘制危险区防御图。

防御图制作参考图 1。

图 1 危险区山洪灾害防御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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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成果要求

与项目任务相对应，其成果又可以细分为防御对象基础信息更新成果、风险隐

患调查与影响分析成果以及危险区信息集成成果 3 方面，而危险区信息集成成果包

含危险区清单和危险区山洪灾害防御图等成果。成果形式为成果报表、电子数据、

文字报告、危险区防御图，相关成果要严格按照《技术要求》中的要求整理。

2.3.1 成果报表

对 A、B、C、D四类成果报表，按照规范性、完整性、合理性的要求进行整理；

各类表格说明如下，相关详细填写要求参见《技术要求》中“附录 2 成果表及填表

说明”。

1.B 表：针对危险区山洪风险调查工作成果的表格，包括危险区基本信息、站点

关联、入户详查、风险隐患等方面，具体包括以下 4个表格。

（1）附表 B-1 危险区基本信息表

（2）附表 B-2 危险区关联站点与预警指标表

（3）附表 B-3 危险区入户详查表

（4）附表 B-4 危险区风险隐患及防范措施表

2.C 表：针对重点隐患排查工作成果的表格，包括涉患防御对象名录，跨沟道路、

桥涵、塘（堰）坝，沟滩占地以及干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等方面，具体包

括以下 4个表格。

（1）附表 C-1 涉患防御对象名录表

（2）附表 C-2 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调查成果表

（3）附表 C-3 沟滩占地情况调查成果表

（4）附表 C-4 干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

3.D 表：针对防御对象和风险隐患各类测量成果的表格，具体包括规范表和成图

表两类。

（1）附表 D-1 测量成果规范表

（2）附表 D-2 测量成果成图表

2.3.2 电子数据

包括山洪防御基础地理数据、测量数据、多媒体数据三类，按照完整性、规范

性、合理性的要求，对各类数据进行整理；各类数据简要说明如下，相关详细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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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参见《技术要求》中“附录 3 山洪防御地理数据”和“附录 5 现场测量与拍录

要求”。

1.山洪防御基础地理数据

（1）防御对象（危险区）数据，数据边沿应当与遥感影像中该对象的轮廓重合；

属性信息应包括危险区名称与代码（行政代码、企事业单位代码等）、河流名称与

河流代码、所在小流域治理单元的名称与代码、人口、复核时间等。

（2）小流域治理单元变化数据，包括纠偏和补充后的沟道水系，发生变化的房

屋建筑（区）、路基型线状交通路线、涉水构筑物、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属性信

息应包括该数据对应对象的名称与代码、所在小流域治理单元的名称与代码、复核

时间等。

（4）风险隐患要素数据，如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沟滩占地对象等；

属性信息应包含名称、编号、河流名称与河流代码、所在小流域治理单元的名称与

代码、复核时间等。

2.测量数据

（1）居民户宅基地高程点数据，基本信息应包括编号、危险区名称与代码、人

口、高程、测量时间等。

（2）断面平面分布数据，基本信息应包括名称、编号、河流名称与河流代码信

息、测量时间等。

（3）断面地形数据，包括 A型断面、B型断面相关的规范表、成图表。

3.多媒体数据

（1）照片

针对每一个危险区/危险区片、跨沟道路和桥涵、沟滩占地等对象提供反映全貌

的照片。

（2）短视频

针对每一个危险区/危险区片、风险隐患对象，至少提供 1个短视频，持续时间

20—30 秒，环视对象本身及周边环境。

2.3.3 文字报告

乌兰察布市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中心提供市级山洪灾害风险调查与重点隐患排查

成果的文字报告，组成形式为“主报告+附件”，主报告以“政区代码+年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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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该年度每个小流域治理单元相关内容撰写一个报告作为主报告的附件。主报

告及附件报告编写大纲参见《技术要求》“附件 4报告编写参考大纲”。

2.3.4 危险区防御图

1.以危险区/危险区片为单位进行编制。

2.文件格式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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